关于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

1.申请文件显示，目前公司尚未确定发行对象。请申请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发行对象的确定进展，是否已有明确意向的投资者，如有，说明前述投资者具体情况；（2）认购资金、认购方式的设定考虑，定向发行的相关决策程序是否符合国资、财政等主管部门管理规定；（3）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，如有，请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非上市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——定向发行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有关要求披露相关情况；（4）本次定向发行股东会召集、召开、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，是否已按规定提前通知所有股东，有无异议股东，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